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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1〕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科学绿化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保护

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建设绿水青山的内在要求，

是改善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安全

的重要举措，对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具有重

大意义。为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

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走科学、生态、节

俭的绿化发展之路；加强规划引领，优化资源配

置，强化质量监管，完善政策机制，全面推行林

长制，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增强生态

系统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

汇增量，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为建设美丽中

国提供良好生态保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

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遵循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开

展林草植被建设，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

力和稳定性。

——坚持规划引领、顶层谋划，合理布局绿

化空间，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绿，充分考虑

水资源承载能力，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

草，构建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坚持节约优先、量力而行，统筹考虑生

态合理性和经济可行性，数量和质量并重，节俭

务实开展国土绿化。

二、主要任务

（三）科学编制绿化相关规划。地方人民

政府要组织编制绿化相关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相衔接，叠加至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现多规合一。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合

理确定规划范围、绿化目标任务；城市绿化规划

要满足城市健康、安全、宜居的要求。地方人民

政府要加强对绿化相关规划实施的检查和督促落

实，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变更规划，


